关于《包头市达茂联合旗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起草说明
起草背景及过程

为充分衔接包头市生态修复规划，抓好旗县区级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统筹谋划旗县区域内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活动，2020年12月，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印发《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盟市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内自然资字〔2020〕518号），要求各旗县区同步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
达茂联合旗自然资源局积极推进《包头市达茂联合旗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的编制工作。2021年11月16日，经包头市政府采购办完成招标工作，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签订合同，正式启动《包头市达茂联合旗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编制工作。《规划》征求了各苏木乡镇及有关部门的意见，并按照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于2024年7月4日通过专家评审。
二、主要框架和内容
《规划》主要有八个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形势与机遇。包括：当前的形势与发展要求、生态修复工作成效、机遇与挑战。

第二部分，资源本底与问题诊断。包括：自然资源本底、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生态系统主要问题识别等3个方面。

第三部分，总体要求。包括：指导思想与规划定位、基本原则、规划范围和期限、目标愿景、规划指标。
第四部分，总体布局。包括：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格局、生态保护修复分区。统筹全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任务，构建蓝绿生态保护体系，形成“两屏五廊多网多点四中心”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将全旗划分为5大生态保护修复片区，并根据各分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明确各区生态修复主攻方向和重点实施区域。
第五部分，主要任务。包括：构建全域生态屏障和生态网络系统、提升生态空间生态涵养能力、强化农牧空间生态功能、提升城镇空间生态品质、三类空间相邻或冲突区域生态修复等5项重要任务。

第六部分，重点工程。包括：重点分区和工程项目体系。针对生态系统问题，部署全域生态格局建设重点工程、矿山生态修复与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北部草原荒漠生态修复封育区重点工程、南部农牧交错带生态修复区重点工程、西部草原矿山生态修复区重点工程、中部人居环境整治区重点工程，6大类重点工程，40个子项目。
第七部分，投资估算与效益分析。包括：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3个部分。
第八部分，保障机制。包括：组织保障、资金保障、技术保障、公众参与4个部分。
